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２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２６

日上午以通

讯方式召开。 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１３

日以书面、邮件或传真方式发出，

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９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

詹灵芝女士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关于放弃赎回“

１２

华茂债”公司债券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司发行了

５

年期《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４

，简称“

１２

华茂债”，根据《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公司可于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

赎回选择权。

现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同意在“

１２

华茂债”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放弃“

１２

华茂债”赎回选择权，同时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

利率仍为

６．３０％

固定不变。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４

债券简称：

１２

华茂债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１２

华茂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

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公告的《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４

，简称“

１２

华茂债”）债券持有

人有权在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２

、根据《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公司债券的

发行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末上调本次公司债

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为

６．３０％

，在债券存续期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

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６．３０％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３

、投资者参与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

１２

华茂债”。 截至

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

１２

华茂债”的收盘价为

１０１

元

／

张。 请“

１２

华茂债”债券持有人慎重

作出是否申报回售的决策。

４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５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３

月

３

日和

３

月

４

日。

６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现将发行人关于调整“

１２

华茂债”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１２

华茂债”基本情况及利率调整事项

１

、债券名称：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１２

华茂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４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８．４

亿元

５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６

、债券期限：

５

年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年末附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７

、票面利率：

６．３０％

，债券发行人有权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第

３

年付息日上调本次

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８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２

日。 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０

、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１１

、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１４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１５

、本次利率调整：在“

１２

华茂债”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

期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

６．３０％

，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

２

年固定不变。

二、“

１２

华茂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实施办法

１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不回售、部分回售或全部回售

２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

１２

华茂

债”，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３

、回售申报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３

月

３

日和

３

月

４

日。

４

、回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张（不含利息）。 以

１０

张（即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为一个回售单位，

回售金额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

１

，

０００

元。

５

、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登记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当日可以撤单， 当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不能撤销。 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６

、选择回售的投资者须于回售登记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资

者不回售，同意继续持有“

１２

华茂债”。

三、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１

、回售资金到账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１

日期间利息，利率为

６．３０％

。

付息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

１２

华茂债”派发利息为

６３．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０．４０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

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５６．７０

元。

３

、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

１２

华茂债”回售部分支

付本金及利息， 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

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 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

的资金账户中。

四、回售登记日的交易

“

１２

华茂债”在回售登记日将继续交易。 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

结。

五、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１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２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

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

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六、“

１２

华茂债”回售的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詹灵芝

办公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８０

号

联系人：左志鹏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６－５９１９８１８

传真：

０５５６－５９１９８１９

邮政编码：

２４６０１８

２

、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卓著中心

１０

层

联系人：左亚伟、盖建飞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２１２１１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３０１０２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８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７１３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如有）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如有）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张）

应纳所得税金额（人民币：元）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４

债券简称：

１２

华茂债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行使“

１２

华茂债”公司

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有关

２０１２

年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７４

，简称“

１２

华茂债”）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条款约定如下：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公告。 若决定行使赎回

权利，本期债券将被视为第

３

年全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

回全部本期债券。 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期债券到期本息支付相同，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

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若发行人不行使赎回

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将继续在第

４

年和第

５

年存续。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行“

１２

华茂债”公司债券，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为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可于本次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决定是否行使发行人赎回选择权。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赎回

“

１２

华茂债”公司债券的议案》，决定放弃行使“

１２

华茂债”公司债券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即本

期债券在存取期内继续存续。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化国际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２３

、

１２２１２４

债券简称：

１１

中化

０１

、

１１

中化

０２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国际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２０１５

年付息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

债券付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发行的中化国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开始支

付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１１

中化

０１

（

１２２１２３

）、

１１

中化

０２

（

１２２１２４

）

各品种期限及规模： 本期债券分为

４

年期和

７

年期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两个品种，其中，

４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７

亿元，

７

年期品种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１２

亿元。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

４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４．８５％

；

７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４．９９％

。 本期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债券发行人：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的担保人：无

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信用级别：

ＡＡＡ

级

债券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债券兑付日：

４

年期品种：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５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７

年期品种：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二、本次付息方案

本次兑付的利息：按照《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

告》，本期“

１１

中化

０１

”的票面利率为

４．８５％

，每手“

１１

中化

０１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８．５

元（含税）；“

１１

中化

０２

”的票面利率为

４．９９％

，每手“

１１

中化

０２

”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４９．９

元（含税）。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１

、本次兑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２

、本次兑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四、兑息对象

本次兑息的对象：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１１

中化

０１

”和“

１１

中化

０２

”持有人。

五、兑息相关事宜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协

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

足额将债券兑付、 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

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２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

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

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

征缴说明如下：（一）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二）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三）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四）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

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五）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以下简

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

１１

中化

０１

”和“

１１

中化

０２

”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

扣代缴。 如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

ＱＦＩＩ

需配合提交税务机关要求的相关资料，由

本公司代为申请。 具体如下：

（

１

）请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１１

中化

０１

”和“

１１

中化

０２

”的

ＱＦＩＩ

债权持有人，最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告所附“

１１

中化

０１

、

１１

中化

０２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并签章后传真至本公司，传真号码为

０２１－５０４９０９０９

，原件邮寄至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寄地址为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厦

１８

楼，邮政编码为

２００１２１

。

（

２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含当日）将应纳税款项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

（详见附件），用途填写“

１１

中化

０１

纳税款”、“

１１

中化

０２

纳税款”。

（

３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已在所得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上述债券利息应纳税

款或已进行相应的纳税申报，请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前（含当日），除提供上述第（

１

）项资料

外，还应向本公司联系人提供证券账户卡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ＱＦＩＩ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

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和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

税的税收通用缴款书

／

完税凭证原件、 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原

件、纳税依据），上述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的资料经公司审核同意后，将不再安排相应债券利息

应纳税款的代扣代缴。 所有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应提供的文件需以专人送达或邮寄的方式在

上述规定的时间内送达至本公司联系人处。

（

４

） 如上述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

导致本公司无法完成代扣代缴，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民企业自行承担。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１１

中化

０１

”和“

１１

中化

０２

”兑付兑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８００９８８１８０６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附件

１

：

“

１１

中化

０１

、

１１

中化

０２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附件

２

：

银行账户名称：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茂支行

收款帐号：

３１００１６１１８１２０５６０００２８６

股票代码：

000792

股票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3

债券代码：

112154

债券简称：

12

盐湖

01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5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本次付息的

债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3

月

5

日，凡在

2015

年

3

月

5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5

年

3

月

5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发行的青海

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12

盐湖

01"

、

"

本期债券

"

、债券代码

112154

）， 将于

2015

年

3

月

6

日开始支付自

2014

年

3

月

6

日至

2015

年

3

月

5

日期间的利息

（以下简称

"

本次付息

"

）。 根据本公司

"12

盐湖

01"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

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

12

盐湖

01

。

3

、债券代码：

112154

。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50

亿元。

5

、票面金额：人民币

100

元。

6

、债券期限：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99%

，在债券存续期限的前

5

年内固定不变。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起息日：

2013

年

3

月

6

日。

10

、付息日：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

3

月

6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如遇法定

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计息及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3

、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

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

14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5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6

、本期债券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

票面年利率为

4.99%

，每手

"12

盐湖

01"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9.90

元

（含税），扣税后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

39.92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债券派发利息为

44.91

元。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3

月

5

日。

2

、除息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3

、付息日：

2015

年

3

月

6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3

月

5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盐湖

01"

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

特

别提示

"

）。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2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

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

的其他机构）。

3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

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

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

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邮编：

816000

联系人：李勇

联系电话：

0979-8448123

传 真：

0979-8434445

2

、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永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5

号

7

号楼

401

联系人：刘艳辉

电话：

010-88091694

传真：

010-88091790

邮政编码：

100033

3

、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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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证券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４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８

，

０８３

，

８６８

，

４９１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９．７７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执行董事、总裁罗建川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

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５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开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５

人，独立董事吴建常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独立董

事马时亨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３．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１．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转让所持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Ｈ

股

８

，

０３５

，

８２８

，

５９８ ９９．４２ ４７

，

１２６

，

４４４ ０．５８ ０ ０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１．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

当选

２．０１

关于选举葛红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８

，

０１７

，

７７０

，

００２ ９９．１８

是

２．０２

关于选举刘才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７

，

９３２

，

８７４

，

８６０ ９８．１３

是

２．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

当选

３．０１

关于选举陈丽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８

，

０３６

，

７２１

，

３３０ ９９．４２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１

关于公司拟转让所

持焦作万方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全部股

份的议案

１

，

０８８

，

２７４

，

８４９ ９５．９１ ４６

，

４２４

，

７９４ ４．０９ ０ ０

２．０１

关于选举葛红林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执行董事的议

案

１

，

０８３

，

６４１

，

９５６ ９５．５０

２．０２

关于选举刘才明先

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１

，

０８３

，

６４１

，

９５５ ９５．５０

３．０１

关于选举陈丽洁女

士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１

，

０８８

，

２５９

，

１５６ ９５．９１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关军律师、林洋律师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００

股票简称：中国铝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１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３

：

３０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６２

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有效投票人数

９

人。 马时亨先生因事缺席本次会议，已书

面委托吴振芳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按其意愿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在会议选举出新一任董事长前，会议由公司执行董事罗建川先生主持。在葛红林先生当选

为公司新一任董事长后，会议由葛红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共审

议议案

２

项，形成如下决议：

一、选举葛红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选举，葛红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调整下设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 调整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业

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第五届董事会换届提名委员会由葛红林先生、罗建川先生、马时亨先生、吴振芳先生和陈

丽洁女士组成，并由葛红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由刘才明先生、马时亨先生和吴振芳先生组成，并由吴振芳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第五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由马时亨先生、吴振芳先生和陈丽洁女士组成，并由马时亨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

第五届董事会发展规划委员会由葛红林先生、 罗建川先生、 蒋英刚先生和吴振芳先生组

成，并由葛红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第五届董事会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委员会由刘祥民先生、蒋英刚先生和王军先生组成，并

由刘祥民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议案表决情况：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８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７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２

，

０４２．５１ １４５

，

５８７．６８ １８．１７％

营业利润

２９２．８９ ９３．４２ ２１３．５２％

利润总额

８３１．５７ １

，

５８２．０６ －４７．４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９１０．２９ ８９３．１４ １．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６％ １．２４％ ０．０２％

项目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４

年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５９

，

０４２．５２ １５４

，

６３３．２４ ２．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７２

，

８２７．６４ ７２

，

１９３．８３ ０．８８％

股本

３３

，

１７７．６０ ２７

，

６４８．００ ２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２．２０ ２．１８ ０．９２％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了

１８．１７％

，主要系本期外销市场整体好转，相

应订单增加较多；子公司江西鸥迪铜业有限公司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另

外，内销市场的开拓初现成效，订单逐步增长。

２

、报告期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１３．５２％

，主要得益于外销市场的整体好转及内销市

场的成效初显；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７．４４％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江西鸥迪铜业有限

公司收到的政府扶持资金较上年同期减少近

１

，

０００

万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６７０

万元至

１

，

１１６

万元，增长变动幅度为

－２５％

至

２５％

”，本次业绩快报

披露的业绩与前期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８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８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名称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概述

１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北京班尼戈

舒适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班尼戈节能”）的通知，班尼戈节能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同时进行

更名。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需求，结合班尼戈节能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将所持班尼戈节能

７５％

的股份分别转让给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鸥卫浴”）和公司全资子公司

台州艾迪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迪西投资”），股权转让后班尼戈节能的股东变更为海

鸥卫浴和艾迪西投资。 本次班尼戈节能股权变更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７５％ － －

广州海鸥卫浴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３３３ ２５％ ６６６．６６６７ ５０％

台州艾迪西投资有

限公司

－ － ６６６．６６６６ ５０％

合计

１３３３．３３３３ １００％ １３３３．３３３３ １００％

（

２

）名称变更

股权变更同时，班尼戈节能进行名称变更，具体变更内容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企业名称 北京班尼戈舒适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迪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２

、本次股权转让属于总经理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公司不存在为班尼戈节能担保、委托其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４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 班尼戈节能基本情况介绍

北京班尼戈舒适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家

德，注册地址为海淀区温泉镇人民政府

５１６

办公室，经营范围为技术推广服务；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批发机械设备、卫生间用具、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班尼戈节能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

，

３４１

，

６８６．４３ ６

，

１７５

，

７４８．６３

净资产

４

，

４０２

，

３５３．０６ ５

，

０３９

，

５７９．９１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利润总额

－６３７

，

２２６．８５ －２

，

４８２

，

７０７．９２

净利润

－６３７

，

２２６．８５ －２

，

４８２

，

７０７．９２

三、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事项变更后，海鸥卫浴持有北京爱迪生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迪生节能”）

董事会三分之二表决权，实际控制爱迪生节能。自股权转让生效之日起爱迪生节能不再纳入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８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９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南通泓石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泓石投资”）通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泓石投资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８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２６．９７６％

）质押给中加企业有限公司，上述质押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至质权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泓石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８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９７６％

；本次质

押

８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９７６％

。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

2015-002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相关事项尚在筹划

中。考虑审议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经公司申请，本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利源精制，股票代码：

002501

）自

2015

年

2

月

26

日开市起停牌，本公

司债券（债券全称：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14

利源债）不

停牌。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事项，并进行公告，同时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

2015-015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2015

年

2

月

26

日，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

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4

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8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暂停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2

月

25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总局关于切实落实彩票资金专项审计意

见加强体育彩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

通知

"

），受该通知以及财政部、民政部和体育

总局联合下发的 《关于开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的影响， 部分省级彩票管理中心从

2015

年

2

月

25

日起暂停接受互联网彩票销售订单，公

司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从

2015

年

2

月

25

日开始暂时停止，具体恢复时间待定。

关于该事项对公司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1

、目前，公司暂停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对

2014

年年度报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

、 公司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产生的净利润占

2013

年和

2014

年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

润比例分别为

22.58%

、

78.13%

（未经审计）。 由于目前尚不明确此次无纸化彩票代购业务的

恢复时间，故目前该事项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

2015-012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中捷资源，证券代码：

002021

）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17

日、

24

日、

31

日，

2015

年

1

月

9

日、

16

日、

23

日、

30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

1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119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5-001

）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120

、

2014-122

、

2014-124

、

2015-003

、

2015-006

、

2015-008

、

2015-009

、

2015-010

）。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

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

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7

日


